
6

警 察 公 共 關 係

一、前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在過去

十五年經歷巨變，隨着第 16/2001 號法律《娛

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生效，賭權正式

開放，澳門進入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從 2000 年的 119,911 澳門

元大幅上升了近五倍至 2014 年的 713,514 澳

門元 1。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也急速變遷，高

密度、高流動性、高度多元的人口結構，加

上日新月異的資訊技術，既衍生了新型犯罪機

會，亦令澳門的犯罪類型和模式漸趨複雜隱

蔽。以往警方在罪案發生後才採取行動的消極

型警務思維顯然已無法應對社會高速發展所帶

來的挑戰，警隊須要防患於未然，及時掌握最

新的治安情況，深入犯罪問題根源，剖析引起

犯罪的因素，預測未來犯罪的趨勢，並制訂具

前瞻性的警務政策，方能更有效地預防及打擊

犯罪。

警民之間的戰略伙伴合作關係是實現前瞻

性警務政策的關鍵，沒有人比社區的居民更熟

警察公共關係實踐模式

澳門司法警察局社區警務及公共關係處　    鄭寶湘處長   馬起峰高級技術員

【摘要】澳門社會自賭權開放以來經

歷高速發展，警務模式也從單向被動的傳

統模式轉為主動、雙向、多元的新型模式，

而警察公共關係建設是新型警務模式的重要

部份。警察公共關係是警方透過持續提升警

隊內部的工作質素、積極拓展與市民溝通的

渠道和發展與傳媒及民間機構的伙伴合作關

係，以強化警民之間的互信，使市民認同警

方執法之正當性，配合和支持警方，並對警

隊存有合法的期望。澳門司法警察局實踐警

察公共關係建設的過程分為對內和對外等兩

個層面：對內方面，局方不斷強化隊伍建設，並設有內部監督、培訓和溝通機制，從而提升人

員操守及服務質素，樹立正面的警隊形象，爭取市民對警方執法性之認同；對外方面，局方重

視並不斷擴建與傳媒、民間機構及市民的聯絡溝通橋樑，借助媒體及民眾的人際網絡公開警務

工作內容，與市民分享執法成果，並提升市民對警隊職能及相關法律的認知。

【關鍵詞】澳門、司法警察局、警察公共關係實踐、警民溝通互動、警察形象建設

編者按：本文曾於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及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主辦、

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和廣東省公安廳協辦、在珠海市舉行的“2015 警察公共關係論壇”

上發表，榮獲優秀論文特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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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區內環境、更渴望社區有良好的治安，如果

能夠成功發揮社區的力量，警民合力解決治安

問題，遏止和防範罪案的工作則事半功倍。相

反，若市民一方對警方不信任、不認同警方執

法之正當性、對法律或警方職能認知不足，都

會嚴重阻礙警民合作關係發展。

警察公共關係建設是消除以上障礙的重要

手段，本文將簡單探討警察公共關係的概念，

再簡述澳門司法警察局（以下簡稱“司警局”）

於澳門回歸祖國後實踐警察公共關係的模式。

二、警察公共關係的概念

警察公共關係的概念源於公共關係學，著

名公共關係學者哈洛認為公共關係是一種管理

職能，目的在於建立並維繫主體（組織）與受

眾之間的協調、相互溝通及瞭解。公共關係是

運用科學調查研究及通訊技巧，協助組織有效

處理問題，應對危機，理解受眾的需求與期望，

再適當推行改革和預測未來趨勢。2

警察公共關係建基於警民平等的原則，

是警察形象、警民溝通及危機處理之管理過

程。羅伯特 • 皮爾《九項警務原則》的其中

一項指出“任何時候，警方都應保留警察就

是公眾，公眾就是警察的傳統警民關係”3，

可見維護社會治安穩定是警察的職責，卻非

警方的專利。格魯尼格與漢特把常用的公共

關係運作模式歸納為四種，分別是新聞或代

理模式、公共資訊模式、雙向不對等模式及

雙向對等模式。既然警方與公眾之間存在平

等的關係，那麽雙向對等的公共關係運作模

式最適用於警察組織。

雙向對等公共關係模式是指主體與受眾在

溝通的過程中處於平等的地位，雙方都可以透

過溝通推動對方作出改變 4。警察公共關係並

非警方藉着各種宣傳工作單方面地影響公眾的

手段，而是以公平公正的執法態度、雙向互動

的溝通模式、誠懇殷勤的服務態度，來換取市

民的支持與配合。警察公共關係有助促進市民

對社區治安環境的理解，鼓勵他們關心社會潛

在的治安問題，履行知法守法的公民義務，並

向警方提供治安信息及改善的意見。

三、警察公共關係的實踐

良好的警察公共關係能推進良性警民互動

全體市民

傳媒、社會
機構團體

警隊內部

．設有接待及投訴中心

．走訪社區收集意見

．舉辦或參與防罪及法律推廣的社區活動

．不斷開拓與市民接觸和溝通的新渠道

．設有新聞發佈機制

．設有傳媒交流機制

．製作介紹警務工作的特備節目

．定期與民間機構交流治安信息

．開設多媒體展覽廳展示局方歷史和警務工作

．設立和不斷完善：

  1.監督機制

  2.培訓機制

  3.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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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助提升警方執法和預防犯罪的效率。

澳門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在 2015 年保安範疇的

施政報告內指出公關警務是警方“必須強調、

重點貫徹落實的理念”，“公關警務的理念不

但要求警方直接勇敢面對問題，及時、有效地

回應和解決問題，同時更要掌握技巧，更好地

對外展示為民服務的執法成果”5。澳門司警

局局長周偉光在 2015 年“司法警察日”頒獎

禮致辭時表示“未來本局將會開拓更多溝通渠

道，構思更加靈活吸引的警民交流方式”，向

“警為民，民助警的方向發展……實現警民一

家，合力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司警局公共關係建設過程可分為對內及對

外兩個層面：對內，局方設立嚴格的監督、培

訓及溝通機制，以確保警務工作的質素，確立

全員公關的意識，藉此增強公眾對警方執法的

信心。對外，局方直接與市民交流或間接利用

傳播媒體、民間機構的力量，公開警務工作，

向市民宣傳法律及警隊的職能，使市民對警方

存在合法的期望，而警方也可以根據市民的需

求調整警務方針，達至良性的警民互動關係。

（一）加強隊伍建設，落實監督、培

訓和溝通機制，確保全體人員嚴守法紀，

確立全員公關的意識

警察形象管理是實踐警察公共關係的重要

部份，警隊形象可以影響市民對警務工作的支

持度，市民心目中的警隊形象反映其對警方的

評價。雖然市民對警隊的印象具主觀性，且可

能受到如歷史、政治及經濟環境等外在因素的

影響，但警務工作的質素依然是影響市民對警

隊印象的最重要原因。假如市民與警方接觸的

經驗正面，覺得警方執法的過程公平公正，滿

意警方的表現，自然對警方持有正面印象，也

越認同警方執法之正當性。美國耶魯大學法律

及心理學教授泰勒指出，當市民認同警方的執

法，便願意不計較回報、自發性協助警方 6。

在市民的支持下，警隊士氣高昂，進而提高警

務工作的效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司警局設有嚴格的內部監督、培訓與溝通

機制，藉着提高執法及對外服務的質量，樹立

正面的警隊形象。

1) 監督機制：為確保局方人員堅守廉潔

奉公、高效執法的信念，局方定期評核工作人

員的表現。對於表現優秀的人員或部門，局方

在年度舉行的“司法警察日”頒獎儀式上作出

嘉獎，激勵士氣。相反，一旦發現有人違紀違

規，會按第 87/89/M 號法令《澳門公共行政

工作人員通則》第六編“紀律制度”之規定，

對相關人員展開紀律程序，嚴肅公正地調查事

件。另外，局方每月召開“服務承諾定期會

議”，彙報對外服務的工作情況，檢視相關流

程並研究改善方案。

2) 培訓機制：為提高人員執法及服務市

民的專業能力，司警局為所有將入職及晉升的

刑偵人員開辦專業課程，持續強化他們對刑事

法律、刑事偵查、職業道德、公眾接待及公共

關係等方面的知識，也派員到其他國家地區考

察、出席研討會和進行警務交流，通過與各地

專家的交流，引入先進的偵查和管理模式，以

提升警務工作的整體質量。

3) 溝通機制：良好的內部溝通機制有助

領導層掌握及迅速跟進機構內部的問題，協助

他們明白和滿足員工的需求。為此，局方設有

三個讓工作人員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和提出建

議的渠道：員工可以在每周預設的時段內直接

與領導會面表達意見，也可以向專門接受投訴

的單位提出訴求，局內多個地點亦設置了意見

箱，方便人員隨時提出申訴或建議，而所收集

的意見將直接由領導處理。

（二）透過與傳媒、社會機構保持

緊密的溝通和合作伙伴關係，提升警務

透明和加強公眾對法律及警隊職能的認

知程度

除了提升警務工作的質素外，在建設正

面的警隊形象的過程中，向公眾展示警務工作

成效的方式同樣重要。錯誤訊息可誤導民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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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產生錯誤印象，從而削弱警方執法之正

當性，在現今資訊氾濫的時代，以上情況尤為

嚴重。警務公開制度是解決以上問題的方法之

一，也是警察公共關係的重要部份。警務公開

是指警方按照法律規定，系統性向公眾公開警

務工作內容，以提高警隊的透明度，滿足公眾

的知情權，為市民提供準確的治安訊息。中華

人民共和國以法律明確規範警務公開的概念 7，

雖然澳門尚未有法律規範警務公開制度，但是

司警局一直與傳媒緊密合作，向公眾公佈警務

工作的內容及成效，包括定期透過新聞發佈

機制、傳媒交流機制公佈訊息以及製作特備節

目。

1) 新聞發佈機制：司警局的新聞發佈機

制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設立，屬於一種具有及時

性、準確性和互動性的警務公開方法。為保障

公眾在最短時間內獲取重要治安資訊的權益，

每次發生重大犯罪案件或出現新型犯罪手法，

局方會即時透過短訊通知傳媒。為確保新聞發

佈機制能夠成為公眾獲取治安消息的可靠來

源，局長親自審閱所有發佈的內容，並由部門

主管出任發言人，利用傳播媒介向公眾講解警

方執法的情況，介紹警方打擊犯罪的成果，並

教授市民防罪的方法。

2) 傳媒交流機制：傳媒是警方向市民傳

達治安訊息的重要橋樑，故司警局設有新聞協

調員制度，協調警方與傳媒之間的溝通，方便

傳媒接收消息或查詢。局方在每年春節前及七

月分別舉行“迎春座談會”及“司警日”活動，

向出席的傳媒代表簡述局方過去一年執行警務

的狀況和公佈各類犯罪案件的數據及各項預防

犯罪工作的成效。另外，近年電視台及電台不

斷製作與市民直接互動交流的時事節目，局方

也派員出席該類時事節目，與市民直接交流，

聽取和回應他們的意見。

3) 製作介紹警務工作的特備節目：為讓

更多公眾關注警方的警務工作，深化他們對警

方職能的理解，司警局參與由澳門保安司統籌

製作的電視特備節目《警民同心》的拍攝工作，

向市民介紹局方職能架構、法律規定的報案程

序以及執法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

隨着多元警務（plural policing） 8、分節

式警務（nodal policing）9 等新型警務模式越

趨普及，不少地區的警方在維持社會治安的工

作上，從“孤軍作戰”改為“與市民並肩作

戰”10。實踐警察公共關係的過程中，司警局

也引入了部份新型警務概念，致力拓展與非政

府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包括學校、物業管理

業界、社會團體，透過與民間機構建立平等、

雙向的溝通網絡和協作機制，共享資源，加快

治安訊息流通的速度，提高識別、回應治安問

題的效率及成本效益。

1) 學校：校園是小孩成長、學習的主要

環境，對小孩社會化及道德觀念的形成過程有

重大影響。因此，司警局在 2000 年 2 月成立

了關注少年組，專責研究青少年偏差和犯罪行

為，並於 2008 年開設“學校安全聯絡網”的

溝通機制，定期與各校保持聯絡，每次出現涉

及青少年的犯罪案件，或發現涉及青少年的犯

罪趨勢有所改變，都會即時向學校通報，至今

澳門已有八所大專院校、48 個中學部及 67 個

小學部加入這個聯絡機制。

2) 物業 管理業界：澳門地小人多，大部

份市民都居住在多戶式樓宇，所以與物業管理

業界的溝通機制成為警方瞭解大廈治安情況及

預防大廈罪案的重要渠道。自 2010 年 1 月司

警局成立“大廈罪案預防小組”後，局方人員

持續拜訪物業管理公司，並定期與業界舉行季

度治安會議，就大廈治安問題交換意見，加強

各方合作，共同應對和解決涉及社區和大廈的

治安問題。

3) 社會團體：親友、鄰居對警隊的評價

有可能影響市民對警隊的印象，對於未曾與警

方有過接觸的市民，影響可能更為深遠。由於

澳門是一個社團文化濃厚的社會（截至 2015

年為止，澳門共有大小社團 6,494 個 11），故

局方不斷拓展與社團之間的合作。在 2015 年 1

至 9 月，局方恆常接觸的社團共 110 個，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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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透過活躍於社區的市民之人際關係網絡，把

警務工作的情況、理念及治安訊息，放射性地

在社區傳播。此模式不但更為人性化和具有感

染力，同時也更具成本效益，原因是不少社團

已經建立好與社區居民接觸的途徑，運用現存

的渠道可以節省警方重新與市民建立溝通渠道

的時間及警力等資源。

（三）持續提高與市民接觸的頻率和

質量，開發新型溝通渠道，令到市民對法

律及警隊的職能有正確的認識及期望

警方形象建設過程中所面對的另一個障

礙是市民因為缺乏法律知識而對警方產生超出

法律或警方職能範圍的期望。台灣一項針對警

察形象的研究訪問了 770 名民眾，結果顯示

執法順序與民眾對警察的形象有顯著關聯，以

“法”為先的民眾對警方的評價最高，其次是

“理”，而強調“情”的民眾對警察形象之評

價最低 12。司警局在 2012 年就商戶對警方形

象及防罪宣傳工作成功訪問了 946 名商戶，與

台灣的研究一樣，結果顯示越清楚法律規定報

案程序的受訪者，對局方的印象越正面（r=0.2, 

p<0.001）13。可見不識法便會降低市民協助警

方的動力，打擊警隊士氣，進而削弱警隊執法

的成效，形成惡性循環。

積極與市民接觸、誠懇溝通是消除以上

障礙的有效方法，因為親身經驗比從第三者獲

取的資訊更能影響市民對警隊的評價。有見及

此，局方主動走訪社區接觸市民，提供途徑讓

市民反映意見。

1) 走訪社區：2015 年 1 至 9 月，局方在

街上接觸了市民 2,439 人次，走訪商舖 2,671

間次，到訪物業公司、大廈管理處、住戶大廈、

工業和商業大廈 1,762 間次，巡查大廈時接觸

了市民 3,109 人次，走訪 62 間銀行、醫療機

構、青年活動中心、培訓機構、外勞職業介紹

所，並透過舉辦 205 場講座和活動，推廣報案

程序、法律及防罪知識，參與的市民共 41,859

人次。

2) 查 詢 或 接 收 意 見 的 服 務： 司 警 局 在

2000 年設立了接待及投訴中心，直接由領導

負責，市民可以透過電話或親臨方式查詢或投

訴，所反映的意見或投訴將以機密及快捷的方

式交予領導審視批閱。

除了以上的傳統途徑，局方也開設了新型溝

通渠道，包括在 2013 年開展“滅罪小先鋒種子

計劃”及在 2014 年 4 月成立“司警局大廈防罪

之友”，並於 2015 年在多個社交平台開設專頁。

1) “滅罪小先鋒種子計劃”：藉着舉辦

一系列的領袖技能及法律知識培訓、警務經驗

分享及參觀交流等活動，加深青少年對警務工

作和法律的認知，並借助他們的力量把以上知

識在青少年群體中傳播，同時，以小先鋒作為

警方與青少年群體接觸和溝通的橋樑，向青少

年群體傳遞正確的價值觀，避免誤入歧途。

2) “司警局大廈防罪之友”：是警方與

會員大廈住戶之間的溝通協作機制，大廈的住

戶、單位的業主以及管理機構均可代表大廈申

請加入“大廈防罪之友”成為會員。在大廈罪

案預防小組的協調下，警方不定期巡查大廈，

與居民接觸，向居民發放治安訊息，與居民攜

手檢視和解決大廈的治安隱患，而居民也可以

透過大廈罪案預防小組的電話熱線，反饋治安

意見。

3) 開通社交平台專頁：由於不少市民有

利用互聯網或手機接收資訊的習慣，司警局

在 2012 年以博彩企業的員工為對象，成功訪

問了 725 名市民對接收本局資訊的意見，並發

現有 44.4% 受訪者認為智能手機程式及社交平

台是最方便接收訊息的途徑。另一項在 2015

年進行的針對青少年的問卷調查顯示，528 名

受訪者中超過一半有使用微信及 Facebook 的

習 慣， 故 局 方 於 2015 年 先 後 開 通 了 微 信、

YouTube 的官方頻道，並以關注少年組名義開

通了 Facebook 專頁，利用電子渠道公開警務，

其中 YouTube 及 Facebook 專頁開放互動留言

的功能，方便市民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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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警察公共關係是協調警民溝通及建設警

隊形象的重要工程，要取得成效，警隊全體人

員都必須願意肩負起維護警方形象的重任，積

極、主動服務市民。司警局分對內及對外兩

個層面落實警察公共關係建設。一方面，局方

設置嚴謹的內部監督、培訓與溝通的機制，透

過提高整體警務工作水平和服務質素，樹立正

面的警隊形象。另一方面，局方積極與傳媒及

民間機構建立戰略伙伴合作關係，利用傳播媒

介及市民的人際關係網絡，公開警務工作內容

及執法成效，確立可靠的警務資訊來源，減少

市民被不實訊息誤導而對警方存有錯誤印象的

機會。同時，局方也提升與市民接觸的頻率和

質量，構建警民溝通新渠道，豐富市民對警務

工作及相關法律的認知，避免市民因為不懂法

律、對警方存有不當的期望從而影響其對警方

執法之正當性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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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森相關系數（Pearson's r）是統計學中用來表示兩個變項之間是否共同產生變化的關聯指標；本文
中，正值的 r 代表市民清楚法律與市民對本局的印象兩者之間的正面關聯，r = 0.2 表示越清楚認識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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